
臺中市神岡區公所急難救助實施計畫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九、經費來源： 

（一）由代辦經費－

社會救濟項下支應，

本經費為 99 年度(含

99年) 以前及 100年

度以後本區接受區內

各界捐款，指定用途

運 用 於 社 會 救 助

(濟)。 

（二）各界捐款指定

用途為急難救助。 

 

九、經費來源：由代

辦經費－社會救濟項

下支應，本經費為 99

年度(含 99年) 以前

及 100 年度以後本區

接受區內各界捐款，

指定用途運用於社會

救助(濟) 。 

新增第二項，各界捐

款指定用途為急難救

助。 

 


